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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3823]（1）基本信息
	事项名称
	党委印章用印流程

	责任部门
	党政办公室

	服务对象
	职能部门

	服务内容
	职能部门申请使用学校党委印章

	办理形式
	线上+线下办理

	办理地点
	用印地点：西康路校区河海馆115室

	受理时间
	工作日（上午8:00-12:00,下午14:00-18:00）

	办结时限
	即时办理

	咨询电话
	025-83787277

	负责人员
	谢斌

	业务周期
	常年

	办理网址
	https://myhall.hhu.edu.cn/infoplus/form/1776274/render

	办理须知
	1.用印内容、印章名称、用印次数与用印审批内容必须一致。











（2）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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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以中共河海大学委员会名义颁发的

各类荣誉证书；

2. 因公出国（境）审批材料；

3.以中共河海大学委员会名义报送的

文件及材料。

在网上办事大厅ć河海大学党委

印章使用申请Ĉ流程发起用印申请

https://myhall.hhu.edu.cn/infoplus/

form/1776274/render

对外提供的政审、证明材料

党委印章使用

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

由所在部门或学院（学部、系）

出具意见、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

若需加盖党委书记签字章，须经本人

同意

根据内容由纪委办、教师工作

部、人事处等有关职能部门出具

意见

党政办审核后用学校党

委印章、党委书记签名

章

在网上办事大厅ć河海大学党委

印章使用申请Ĉ流程发起用印申

请

https://myhall.hhu.edu.cn/

infoplus/form/1776274/render


1.以中共河海大学委员会名义颁发的各类荣誉证书；
2. 因公出国（境）审批材料；
3.以中共河海大学委员会名义报送的文件及材料。
在网上办事大厅“河海大学党委印章使用申请”流程发起用印申请
https://myhall.hhu.edu.cn/infoplus/form/1776274/render
对外提供的政审、证明材料
党委印章使用
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
由所在部门或学院（学部、系）出具意见、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
若需加盖党委书记签字章，须经本人同意
根据内容由纪委办、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等有关职能部门出具意见
党政办审核后用学校党委印章、党委书记签名章
在网上办事大厅“河海大学党委印章使用申请”流程发起用印申请
https://myhall.hhu.edu.cn/infoplus/form/1776274/render



